评委廉洁自律承诺书 
（工程建设项目评审专家范本）

[bookmark: _GoBack]为维护                    项目评标工作的公平、公正，本人作为项目评标委员会的成员，谨在此郑重承诺：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评标专 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 不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53号）》第九条不得入选综合评标专家库的情形：（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二）曾因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的；（三）曾被开除公职或被取消评标专家资格的；（四）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五）其他可能影响评标公正的情形。
三、不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需要回避和主动退出的情形。
四、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办法进行评标，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五、不与投标人或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私下接触，不收受投标人、招标人、其它利害关系人的财物和好处，不透漏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六、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主动提出回避。
七、遵守职业道德、评标工作纪律，服从管理，认真履职，不迟到早退，不携带各类通讯工具及设备进入评标场所，在评审中无特殊原因不擅离职守，不额外索要评审报酬，不影响评审程序的正常进行。
八、自觉抵制评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协助、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若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处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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